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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歐盟跨境醫療(cross-border healthcare)定義與法令

跨境醫療指個人在其所屬歐盟會員國(指個人加入醫療保險的國家，以下簡稱本國)以外歐

盟國家接受的醫療服務。歐盟公民有權在任何歐盟國家接受醫療服務，並可得到本國之醫

療給付。為保障此基本權利，歐盟有以下三項主要的法令：

一、歐洲社會安全制度規則(Regulation (EC) NO 883/2004) :

  建立歐盟（EU）及歐洲經濟區（EEA）內社會保障體系的協調，確保歐盟成員國民眾

  在會員國之間流動時的社會保障權利不會受到不利影響。重點包括:

(一) 社會安全協調：確保個人一次只受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通常是他們工作或居住

    的國家的體系。

(二) 平等待遇：保證在歐盟境內移居的個人，在社會安全福利方面享有與提供服務國家之

    國民平等的待遇。

(三) 福利可隨身攜帶：即使個人已移居至另一個歐盟會員國，社會安全福利（例如退休金

    、病假及失業救濟金）也可以支付到國外。

(四) 期間可整合：考慮在不同歐盟國家投保、就業或居住的期間來決定福利資格。

(五) 家庭福利：當家庭成員居住在不同會員國時，確任負責家庭福利之國家的規則。

(六) 醫療福利：保障公民在特定條件下出國工作或居住時享有必要的醫療保健。

二、Regulation (EC) No 987/2009 : 此規則提供實施 (EC) No 883/2004 的詳細規定。

    它具體說明社會安全制度協調的實際應用，並明確了獲取社會安全福利和服務的程序

    。上述兩項法規共同確保歐盟流動性公民社會保障體系的順利運作。

三、歐洲跨境醫療指令(Directive 2011/24/EU)。此指令在於改善患者在其他歐盟成員國獲得

    醫療服務的權利，並確保患者在特定條件下獲得國外合格治療的給付。如果符合指令中

    的條件，則優先適用此指令得到醫療服務，除非另有選擇。此指令還促進了跨境合作、

    處方的核可，並確保歐洲罕見疾病參考網絡（European Reference Networks, ERNs）的運

    行。重點如下:

(一)  病人獲得跨境醫療保健的權利：



1. 歐盟公民有權前往另一個歐盟成員國尋求醫療，只要他們遵守本國及提供醫療國家

  的規定。

2. 患者可以在另一個歐盟成員國接受治療，並由其本國給付，但須遵守該指令規定的條件。

3. 醫療費用給付：患者在國外產生的醫療費用可以獲得給付，但給付金額通常是基於其本

  國支付的費用，而不一定是提供國治療的全部費用。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才能獲得給付，視治療類型及各國規定。

(二) 事先授權系統：

1. 某些治療（例如專科、昂貴或非緊急護理）可能需要事先獲得本國醫療保險系統的授權

  ，以確保該治療符合給付資格。

2. 明定允許事先授權的規則，旨在確保系統透明、非歧視性且基於客觀標準。

(三) 透明度及資訊：

1. 會員國必須提供有關獲取跨境醫療保健程序的明確訊息，包括患者在何種條件下可以獲

  得國外服務以及給付流程。

2. 其他會員國的等待時間、品質標準及可用服務應該保持透明度。

(四) 品質及安全標準：

1. 確保其他歐盟成員國提供的醫療保健符合該國適用的品質和安全標準。

2. 必須告知病人他們所尋求治療的國家的醫療服務品質和安全。

(五) 申訴與補救：明訂患者在遇到跨境醫療保健問題時提出投訴或尋求補救的機制。

(六) 國家衛生系統間的協調：

 鼓勵成員國相互合作，改善跨境醫療保健，同時維護國家衛生系統的完整性，並確保跨

 境醫療的費用不會給本國醫療保健系統帶來過重負擔。

(七) 健康保險可攜性：

 個人在獲得其他歐盟會員國的醫療保健服務時，不應面臨歧視或不必要的障礙，特別是

 患有慢性疾病或需要長期治療的個人。

 上述法令也適用於前往非歐盟國家之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及瑞士。

　　　

貳、跨境醫療實務作業

    跨境醫療支付是各會員國的內部事務，各國大同小異，如有實際需求，仍應洽所屬醫療保

    險公司為準。



   

一、跨境就醫程序

 歐盟法規與指令的結合使歐盟公民在醫療保健方面擁有更多的選擇。他們可根據需求

 及偏好，選擇在所居住的會員國接受醫療治療，或者在其他歐盟國家尋求醫療服務。

《指令》及《法規》保證歐盟公民有權向本國的國家健康體系或保險提供者申請給付於其

 他會員國產生的醫療費用。然而，這些法規與指令在某些範圍、事前許可（Prior

 Authorization, PA）和給付方面仍應遵循某些規定。

     有許多因素決定您的健康保險是否會給付醫療費用。例如: 計畫性或非計劃性醫療照護、

     是否事先申請核准及是否領有歐洲健康保險卡等。

  (一) 非計劃性醫療照護：在短期出國期間（無論是度假、學習、工作等）緊急需要的醫療

      照護。

      1. 如具有醫療保險身分，並且在歐盟、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士的其他國家生病

        ，則有權獲得任何醫療必要的醫療照護。

2. 如果持有歐洲健康保險卡 European Health Insurance Card (EHIC)，則可通過歐洲健康

  保險卡（EHIC）從公共醫療機構接受治療。出示歐洲健康保險卡（EHIC）可以得

  到與當地國民相同的醫療服務並簡化支付程序。如果沒有事先申請 EHIC，則需先透

  過國家聯絡點(National Contact Point, NCP) 確認身分，費用給付依據治療國的規定及

  費率。每個歐盟國家至少有一個 NCP，可協助解答給付相關問題。

3. 倘未持有歐洲健康保險卡（EHIC）或無法使用它（例如，在未納入 EHIC 計劃的私人

  醫院）或無法及時向 NCP 確認，即可能會被要求支付治療費用，回國後再向醫療保

  險公司申請支付。

4. EHIC使用限制:

1) 非歐盟國家的國民 (除非是居住在歐盟會員國的難民或作為歐盟公民的家庭成員)

          ，無法在丹麥、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使用 EHIC 接受醫療治療。

       2) EHIC 無法進行救援和遣返—若在其他歐盟國家生病或發生事故需要運送回家，則

         需要額外的保險以作保障。

3) EHIC 不涵蓋私人醫療。僅能用於公費醫療系統。



(二) 計劃性醫療照護：事先計劃的醫療照護。

     若前往非本國之歐盟各國、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士接受計劃性醫療照護，則必

     須取得事前核准(Prior-Authorzation , PA)文件。主管機關可在以下三種情況下設立「事前

     核准」制度，要求前往另一個成員國接受治療條件為：

1. 涉及至少住院一晚的醫療服務

2. 高度專業化或昂貴的醫療服務

3. 僅特定醫療院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通常涉及嚴重或特殊情況。

患者需事先向負責的醫療保險機構申請許可。各成員國需公開說明許可項目並能透過國家

聯絡窗口(National Contact Points, NCP)查詢相關資訊。

(三) 各成員國內部會評估是否需要事前核准制度，若需要，會建立並詳列需事前核准之治療

    項目和醫療服務。例如需要事先授權的醫療類型如下:

類型 1：該醫療服務，目的為確保在相關成員國有足夠且穩定的高品質治療選擇，或者

       希望控制成本並儘可能避免浪費財務、技術和人力資源，且涉及患者至少住院一

       晚的醫療照護（Directive 2011/24/EU 第 8 條第 2 款（a）項第(i)點）。

類型 2：需要使用高度專業化或昂貴的醫療基礎設施或設備（Directive 2011/24/EU 第 8 條

       第 2 款（a）項第(ii)點）。

       例如需要使用 CT 掃描儀、MRI 掃描儀、PET 掃描儀或心導管室（進行心臟導管

       插入術）；或者是在放射治療科部門進行；

類型 3：涉及有特別風險的治療（Directive 2011/24/EU 第 8 條第 2 款（b）點）。

類型 4：涉及對公眾有特別風險的治療（Directive 2011/24/EU 第 8 條第 2 款（b）點）。

類型 5：由醫療提供者提供的醫療服務，根據實際情況可能引發對治療品質或安全性方面

       的嚴重狀況和特殊考量，但不包括已受到歐盟法律規範，保證全歐盟範圍內達到

       最低安全和品質標準的醫療服務（Directive 2011/24/EU 第 8 條第 2 款（c）點）。

(四) 事前核准(Prior-authorzation ,PA)之例外與不涵蓋範圍:

     1. 本國即能提供之治療 (Article 7(1) of Directive 2011/24/EU)

     2. 治療項目不在本國健保涵蓋範圍(Article 7(1) of Directive 2011/24/EU)



3. 根據臨床評估，患者將面臨無法接受的安全風險，且該風險在合理的確定範圍內

       (Article 8(6)(a) of Directive 2011/24/EU)

4. 該跨境醫療照護，確定會對大眾造成實質性的安全危害(Article 8(6)(b) of Directive  

  2011/24/EU)

5. 本國醫療提供者對該護理品質及病人安全的標準和準則德合適性（包括監督規定）提

  出嚴重及具體的關注（Article 8(6)(c) of Directive 2011/24/EU）。

 二、跨境醫療費用給付:在其他國家接受醫療服務後，有兩種方式申請醫療費用給付：

(一) 依據您所接受醫療服務所在國家之規則及費率，比照當地居民給付費用。跨境就醫民

    眾視為當地民眾就醫，所產生之費用由兩國之保險公司相互給付，民眾只需繳交法令

    規定應自負之費用。但為確認就醫民眾確有醫療保險，可透過國家聯絡窗口(National

    Contact Points)先確認身分。

   歐盟各國醫療費用不同，但各國醫療保險多為非營利性質，認為費用各有高低，截長

   補短並不計較吃虧或佔便宜。

(二) 依據《歐洲跨境醫療指令 Directive 2011/24/EU》，民眾有更彈性之選擇權。民眾可選

    擇先自行支付醫療費用，再向本國健康保險基金申請核退費用，此時係依照本國健康

    保險制度規定及費率核退。理論上民眾可選擇對自己較有利之給付方案，但因醫療保

    險設計很複雜，民眾通常難以比較，因此此類案件較少。

   選擇此方式須將發票提交給醫療保險公司。發票上也應包含以下詳細資訊：

1.支付的金額，

2. 接受的醫療照護之描述（如醫療報告），

3. 國外醫療提供者的資料。

(三) 在國外提供的醫療服務之給付與否取決於若干條件：

1. 醫療服務必須為治療國合法授權執業的人員，或具有足夠醫療保障的核可醫院；

2. 須在提交給付申請時已支付相關費用；

3. 須符合強制醫療保險制度的給付條件。

參、藥品處方調劑

民眾投保的本國應認可任一歐盟會員國開立之處方，反之亦然。此為確保醫療服務在病人



返國後之持續性。病人有權獲得處方指定之藥物，但前提是該藥物在當地為核可銷售的。

實務上，處方被他國認可可能有實務上的困難。根據《Directive 2011/24/EU》規定，應提

升藥師在理解及調劑跨境處方之能力。且該指令規定了促進安全及高品質跨境醫療服務的

規則。2012/52/EU 執行指令規定應提供藥品所需的最低資訊，以簡化在其他歐盟國家的

藥品供應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錯誤風險（例如，錯誤之劑量）。另外，需注意有些歐盟國家

不一定會承認含有某些麻醉品或精神藥物的處方。

若在國外使用處方藥，可能需要支付全額費用。返國後向醫療保險公司提交收據並申請給

付。

  一、紙本處方與跨國調劑

  藥物名稱不同可能會造成取得困難。可要求醫生開立可在其他歐盟國家使用的處方，此

  稱“跨境處方ȹ。跨境處方並沒有特定的格式。通常開立處方的國家所使用的處方應該

  已包含足夠的資訊，以在其他歐盟國家使用。處方至少應包含以下資訊：

1. 病人資訊：姓氏和名字（大寫），出生日期

2. 開立日期

3. 醫生資訊：姓氏和名字（大寫），專業/資格，聯絡方式，工作地址（包括國家），醫

  生簽名（手寫或數位簽名）

4. 處方藥物的詳細資訊：藥物的通用名稱（非俗名或廠牌名），藥物形式（例如：錠劑、

  溶液等），劑量、劑型

二、電子處方(E-prescription) 與跨國調劑

若有電子處方，也建議多開立一份紙本副本，因電子處方可能無法在居住國以外的

地區使用。某些歐盟國家已經實施國與國互通的電子處方系統。例如，芬蘭開立的

電子處方可以在克羅埃西亞、愛沙尼亞與葡萄牙使用，而無需紙本副本。可在歐盟

網站上查詢可用的跨境電子健康服務清單，參與國家陸續增加中。

三、藥費計算及申請手續

歐洲健康保險卡 (EHIC) 賦予享有與當地居民相同的醫療服務。若在當地有處方藥，

應將處方與 EHIC 一起交付藥局。支付處方藥的費用取決於醫療保險範圍及所處歐

盟國家的規定。在藥局支付的費用將與當地保險居民相同。在某些歐盟國家，則不

需要支付任何費用，而在其他國家，您可能需要支付部分或全部的處方費用。   

若未持有 EHIC，但持有跨境處方，則可能需要支付藥品全部費用。故務必向藥局



索取收據。再根據健康保險範圍，回國後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

<附表> Regulation (EC) NO 883/2004 與 Directive 2011/24/EU 保障內容的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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